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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一导游辱骂游客事件引关注，本报调查淄博导游生存状况

淡淡旺旺季季收收入入差差别别大大，，多多数数搞搞兼兼职职

小范是淄博的一名导游，
从业多年，她从一名普通导游
晋升到高级导游，最近自己开
了一家旅行社。她的切身经历
更能说明导游行业普遍面临的
问题。

“以前我们都没有挂靠旅
行社，都是放养的状态，有团的
时候就出去带队，赚个带团费，
没团的时候就闲着。”小范告诉
记者。

记者了解到，导游分为专
职和兼职两类，现在淄博的导
游多数是兼职导游，在旅游旺
季的时候，带团外出，在淡季的
时候就从事别的工作。由于没
有和任何单位签订用工协议，
社保和身份问题成为难题。

“我们的收入就是带团的
补贴，没有底薪更没有社保，如
果不带团就没有收入，淡季的
时候一两个月都没有一个团。”
小范说，有的大的旅行社会有
自己的导游，但是这些导游平
日里就是旅行社的工作人员，
啥也干，在需要带团的时候变
身导游。

小范介绍，她认识的导游
中很多人已经转行，因为这个
行业存在太多不稳定性，而且
收入也不高。带团出去，每个游
客的需求都不一样，而作为导
游却要尽量满足每一个人的需
求，所以导游非常辛苦。

近日，云南导游辱骂游客一事闹得沸沸扬扬，在谴责导游素质低的同时，我们也应该探究背后的深层问题及原因。记者者
调查发现，现在淄博多数导游没有底薪也没有保险，收入全靠带团补贴，而要解决游客权益不再屡屡受侵，需要多方协协力。

“只有解决了导游的保障
问题，才能提高导游的素质。”
市旅游局导服中心主任、市导
游协会会长王红星建议，进一
步规范和加强行业管理。

王红星认为，国家应该专
门出台政策，国家、地方和协
会三方出资金给导游缴纳社

保，然后加强行业管理和规
范。据王红星介绍，虽然旅游
法规定，旅行社应当与其聘用
的导游依法订立劳动合同，支
付劳动报酬，缴纳社会保险费
用。但是在实际执行中，能做
到这一点的旅行社并不多。

王红星认为，除了工资

低，自身安全等缺乏保障，也
是让许多人离开这个行业的
原因。外出带团存在交通、人
身等安全隐患，导游渐成高危
职业，但相关保险制度却并没
有跟上。

淄博当地一家旅行社负
责人则认为，新旅游法的出台

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到了导游
的收入，所以在严格约束导游
行为的基础上，要保障导游的
收入，旅行社也要遵守相关法
律法规，给导游提供保障。同
时，游客也要提高认识，拒绝
低价团。

本报记者 李超

多无底薪保险

带不到团就没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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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旅游局导服中心主任王红星建议加强行业管理

旅旅行行社社管管到到位位，，导导游游才才能能守守规规矩矩

流动性大，导游与旅行社关系尴尬

据了解，目前，导游与旅
行社之间的关系较为尴尬，
一方面，旅行社需要优秀的
导服人员，希望自己的团队
稳定，而另一方面，导游却不
想被旅行社约束，不愿意受
到管理。

据市旅游局导服中心主
任王红星介绍，导游的收入
包含基本工资、带团补贴、小
费、社保费用四部分，这里面
导游收入最大的来源就是带

团补贴，其他的几乎没有。王
红星介绍，淄博导游的收入
并不高，兼职导游一年的收
入能有两三万元，全职导游
一年的收入能有四五万元。

“有的导游宁愿自己单
干，也不愿意受制于旅行社。
比如一年时间导游能挣 5万
元，如果可以在旺季的5个月
内挣到，平均一个月一万元，
但 是 如 果 每 个 月 给 她五千
元，让她在旅行社工作一年，

给她缴保险，多数导游肯定
不情愿。”淄博当地一家旅行
社负责人说。

该负责人说，这部分“游
击军”导游说旅行社不给缴
保险，实际情况不是不给缴，
而是导游流动性太大，这样
会给旅行社带来损失。“有的
导游一年只做半年的导游，
淡季去商场打工，也可以做
点别的，如果呆在旅行社也
不愿在旅行社做全职。”

导游是旅游活动中重要组成部分。 本报通讯员 张红霞 摄

市旅游局导服中心主任、市导游
协会会长王红星介绍，淄博今年年审
的导游有千余人，持有导游资格证的
有两千多人，目前实行的是导游协会
会员注册制。

2015年淄博市导游协会试运行，
提供集中专职和兼职导游入会的方
式。自导游申请加入导游协会后，只
收取每人每年220元会费，不再收取档
管费、借证等其他任何费用。

市导游协会依法对导游用人单
位为导游交纳“五险”，支付劳动工资
和带团补贴进行监督，将建立健全协
会自律管理约束制度和导游服务评
价制度。 本报记者 李超

淄博注册导游

有千余人

相关链接

为导游上“保险”

究竟有多难
云南导游骂乘客一事被曝光

后，“导游、旅游”关系再次被推到了
风口浪尖。通过梳理媒体相关报道
不难发现，当今较难和谐处理的几
大关系，除医患关系外，导游与游客
的关系无疑是可以排进前几位的。

根据旅游主管部门的分析，当
前，导游面临的最大问题就是没有
保障，兼职导游只能赚取带团补贴，
而旅行社的专职导游待遇也不高，
有些旅行社为节约成本，甚至不给
导游缴纳社会保险。

“一年一个导游的保险费要近
万元，而有的旅行社一年的利润才
一二十万元，多数情况下，买不买保
险全看旅行社老板的良心。”王红星
说，淄博的导游多数是带团队出去，
做地接很少，而且淄博当地的购物
景点、土特产商店等并不发达，所以
导游强迫购物的现象并不多见。

新旅游法规定，不得通过安排
旅游者购物或另行付费旅游项目获
取回扣等不正当的方式获得利益。
新法的规定当然是为了更好的保护
游客的合法权益，然而，在我国旅游
业日益发达的今天，骂游客之类的
事件毕竟只是少数，若仅以见诸媒
体的个案就追责整个导游群体，未
免显得有些求全责备。实际上，若要
起底某一导游的不当行为，是否应
先关注他们这一群体的社会保障状
况？若不加以控制，游客与导游乃至
旅行社之间的关系，或许也会走向
恶化。其实，对旅游业的诸多乱象，
我们更需要的是到位、及时的监管，
而不是一味的禁止。

本报记者 臧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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